
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随军随队配偶安置）

一、项目概况

1．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。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

局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。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为：组织、指导拥

军优属工作，协调拥政爱民工作，承担现役军人、退役军人、军队

文职人员和军属的优待、抚恤等工作。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民党抗

战老兵等有关人员优待政策

2．项目立项、资金申报的依据。根据《关于调整义务兵家属优

待金和驻攀随军随队军人配偶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（攀府函〔2013〕

44 号）规定：驻攀部队随军随队配偶（本市常住户口）在未就业期

间，每人每月参照我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生活补助。

《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关于发放驻攀部队干部随军随队配偶自谋职

业一次性经济补助的通知》攀办发【2004】65 号规定：驻攀部队干

部随军随队配偶按政策规定应由政府安置就业的，但本人要求自谋

职业的，由政府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 1 万元。

3．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，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、范围与

支持方式概况。资金管理使用依据《军人抚恤优抚条例》、《攀枝花

市优抚资金管理使用办法》的要求，坚持专款专用，严格执行财务

管理制度，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。

4．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。该项目专项资金由区财政下达



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，由我局按标准进行支付。在资金分配使用上

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支付资金，支付资金通过区财政局审核，做

到专款专用。

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

2021年，仁和区无随军随队配偶安置人员，故当年该项目资金

未使用，年底被财政注销，2022年由区财政重新安排专项经费。
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
该项目费用支出纳入区财政预算统一管理，年初预算编制纳入

单位项目费用支付，在区财政局将项目资金调拨到位后，依据相关

职能职能和工作程序，依法依规，有序开展费用的核算和支付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
2021年度，仁和区无随军随队配偶安置人员，该项目暂未实施，

项目绩效的体现有所延迟。
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
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的随军随队配偶安置部门预算项目2021

年度未达到预期目标，原因为:2021年无随军随队配偶安置人员，该

项目未实施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。无

（三）相关建议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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